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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2022-059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满足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戈尔”或“公司”）战略发

展规划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7,780.94 万元通过受让部分股份及增资的方式合

计获得深圳市安和威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和威”或“标的公司”）

16.0443%股份（对应安和威 1,157.0326 万元注册资本），其中：公司拟以 2,780.94

万元的价格受让深圳市前海和能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前海和

能”）、深圳市安和骏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和骏”）合计

持有安和威的 6.7159%股份（对应标的公司增资前的注册资本 435.884 万元）；

在此股份转让的基础上，公司以 5,000.00 万元对安和威进行增资（其中 721.1486

万元用于认缴安和威新增注册资本，剩余款项计入安和威资本公积金），取得增

资完成后安和威 10%的股份。 

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格斯”）

为安和威的股东之一，持有安和威 7.3193%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情形，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需经过

有关部门批准。 

上述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肖俊承先生回避表决，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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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名称：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559112767D 

（三）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四）住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简平路 1 号天安南海数码新城 2 栋 1016

室之一 

（五）法定代表人：肖俊承 

（六）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玖佰万元 

（七）成立日期：2010 年 07 月 14 日 

（八）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策划。（依法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九）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2年 03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0,050.50  31,284.99  

负债总额 7,261.98  8,757.52  

净资产 22,788.52  22,527.47  

应收款项总额 - -  

项 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2,944.48  8,969.71  

净利润 1,886.05  7,192.27  

注：2021 年 12 月 31日/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佛山市中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2022 年 03 月 31 日/2022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十）股权结构：肖俊承先生持有麦格斯 100%的股权。 

（十一）关联关系说明：麦格斯是公司控股股东，当前持有公司 31.48%的

股权，且麦格斯实控人肖俊承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88%的股权。本次交易前，麦

格斯为安和威的股东之一，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麦格斯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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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前海和能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前，前海和能持有安和威 5.7778%的股份（对应安和威 375.0019

万元注册资本）。前海和能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8G9J82 

2、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4、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学军 

5、注册资本：1,872.1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6 年 03 月 15 日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

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

基金、创业投资（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

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二）深圳市安和骏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前，安和骏持有安和威 3.3195%的股份（对应安和威注册资本

215.4482 万元）。安和骏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8809891U 

2、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德社区吓坑二路 64 号办公楼 601

室 

4、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勇 

5、注册资本：215.4582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08 日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

资咨询，受托资产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

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资，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外包服务；金融



 4 / 11 

信息咨询；提供金融中介服务、网上从事商贸活动，市场营销策划，国内贸易；

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查询，上述交易对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和威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18883A 

3、公司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4、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同德社区吓坑二路 64 号办公楼 

5、法定代表人：叶楚宇 

6、注册资本：6,490.3372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1998 年 06 月 17 日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动汽车充、换电站充换电设备、电动汽

车充换电设备检定装置、箱式移动电池储能电站、储能单元的研发、销售；兴办

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软硬件技术开发、销售；信息

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物业租赁。许可经营项目是：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运营；电动汽车充、换电站充换电设备、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检定装置、箱式移

动电池储能电站、储能单元的生产、安装；电力设施的承装类三级、承修类三级、

承试类五级；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工程设计安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电子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生产经营高低压配

电设备、箱变设备。（凭资质证书经营） 

9、主营业务：各类电力及机电设施综合业务 

10、实际控制人：叶楚安、叶楚宇、叶楚宙、张小山 

（二）标的公司权属状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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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7 日，标的公司股东叶楚安、叶楚宙将其持有的全部标的公司

股份进行了下述质押：叶楚安将其持有的 1,236.4198 万股股份、叶楚宙将其持有

的 1,195.7793 万股股份质押给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横岗支行，为标的公司与深圳农

村商业银行横岗支行签订的关于柒仟陆百万元授信额度的《授信合同》提供质押

担保，除此之外，安和威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未决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且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安和威不属于失信执行人。 

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现有股东承诺，标的公司章程及其他文件、协议中不存

在正在生效的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三）标的公司近年的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2 年 03 月 31日 2021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32,875.26 32,129.13 

负债总额 20,860.96 19,854.44 

净资产 12,014.30 12,274.68 

应收款项总额 5,042.52 3,083.33 

项 目 2022 年第一季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2,849.07 9,027.17 

净利润 -268.59 326.77 

注：2021 年 12 月 31日/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深圳诚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审计、2022 年 03 月 31 日/2022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标的公司的股本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股份转

让对应注册
资本金额变

化（万元） 

本次增资认

缴注册资本

变化（万元） 

本次交易后 

认缴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金额（万
元） 

持股比
例（%） 

1 叶楚安 1,236.4198 19.0502 - - 1,236.4198 17.1451 

2 叶楚宇 1,146.1289 17.6590 - - 1,146.1289 15.8931 

3 叶楚宙 1,195.7793 18.4240 - - 1,195.7793 16.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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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股份转

让对应注册

资本金额变
化（万元） 

本次增资认

缴注册资本

变化（万元） 

本次交易后 

认缴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金额（万

元） 

持股比

例（%） 

4 张小山 628.7751 9.6879 - - 628.7751 8.7191 

5 
深圳市安和易
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497.7664 7.6693 - - 497.7664 6.9024 

6 赖文建 436.8040 6.7301 - - 436.8040 6.0571 

7 

深圳市前海和

能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375.0019 5.7778 -326.1899 - 48.8120 0.6769 

8 

深圳市前海和

骏新能源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283.1700 4.3629 - - 283.1700 3.9266 

9 
深圳市安和骏
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215.4482 3.3195 -109.6941 - 105.7541 1.4665 

10 
佛山市麦格斯

投资有限公司 
475.0436 7.3193 - - 475.0436 6.5873 

11 
伊戈尔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 - +435.8840 +721.1486 1,157.0326 16.0443 

合计 6,490.3372 100 0.00 721.1486 7,211.4858 100 

注 1：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

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注 2：本次交易完成后股权结构具体以投资完成后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的章程所记载的信息为准。 

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主要基于安和威的产品、技术、客户资源、研发能力和盈利水

平，以及公司投资后因资源互补带来的潜在协同价值，公司在确定交易价格的过

程中综合考虑了上述因素。在对上述价值的未来合理预期之下，公司与交易对方

在市场化原则下最终协商确定了本次交易价格。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名称及签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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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议名称：《深圳市安和威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及增资认购

协议》（下称“交易协议”） 

2、协议签署方： 

（1）受让方或投资方：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方：深圳市前海和能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市安和骏

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3）标的公司：深圳市安和威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标的公司其他现有股东：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叶楚安、叶楚

宇、叶楚宙、张小山、深圳市安和易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赖文建、深圳市前

海和骏新能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二）本次交易的方案 

1、股份转让 

伊戈尔将以自有资金合计2,780.94万元（含税价）的对价（以下简称“股份

转让价款”），受让转让方持有的不附带任何权利负担的标的股份以及与标的股

份有关的各项权利及义务，即取得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435.8840万股股份，占

标的公司总股本的6.7159%。 

其中：伊戈尔受让前海和能持有的目标公司326.1899万股股份（占目标公司

总股本的5.0258%的对价为2,081.0916万元（含税价）；受让安和骏持有的目标公

司109.6941万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1.6901%的对价为699.8484万元（含税

价）。 

2、增资 

标的公司将在本次股份转让的基础上，在现有注册资本6,490.3372万元的基

础上新增注册资本721.1486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额”）。 

伊戈尔以5,000.00万元（以下简称“增资价款”）认购不附带任何权利负担

的本次增资额以及与本次增资额有关的各项权利义务，合计获得本次增资完成后

标的公司基于完全摊薄基础上10%的股份。增资价款中，721.1486万元拟作为标

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剩余投资款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金。 

（三）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和期限 

伊戈尔应于交易协议生效且在交易协议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按照交易协议

的约定得到满足（根据其性质需在交割时满足的除外）或豁免，且收到转让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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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股份转让付款通知起15个工作日内，根据转让方通知中载明的指定收款账户

支付交易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款； 

伊戈尔应于交易协议生效且在交易协议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按照交易协议

的约定得到满足（根据其性质需在交割时满足的除外）或豁免，且收到标的公司

发出的增资付款通知起15个工作日内，根据标的公司增资付款通知载明的信息，

向标的公司支付交易协议约定的增资价款。 

（四）交割 

交割将在交易协议规定的所有前提条件均得以满足及/或被相关当事方以书

面形式明确豁免之日或各方同意的其他期限内进行（发生交割的日期为“交割

日”）。为明确起见，如果交割因标的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的原因未在2022年6月30

日（最晚交割日）之前或当日发生，则受让方/投资方有权决定延后最晚交割日；

或者解除交易协议。 

（五）过渡期安排 

本次交易的基准日为交易协议签订之日，过渡期是指自基准日之日起至交割

日止的期间。过渡期期间，现有股东、标的公司应促使标的公司及集团公司在经

营其业务时，以及在其他方面尽最大努力，确保于交割日基于当时的事实和情况

仍然是真实、正确和完整的。 

在过渡期内，现有股东、标的公司方应确保标的公司及集团公司实施、从事、

维持并保持其业务活动，保留标的公司及集团公司雇员、代理、代表的服务，维

护与供应商、客户以及其他与标的公司及集团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企业的良好信

誉，并保持其资产、账簿、记录、文档与过去正常营业时一样，保证标的公司及

集团公司的商誉和经营不受实质性不利影响，严格遵守适用法律，并继续合法经

营、确保各集团公司维持既有执照、许可、批文、同意、授权、资格、指令和其

他批准（合称为“授权”）持续合法、有效。 

标的公司承诺，在过渡期内，未经伊戈尔同意： 

1.不得处置、或同意处置、或购买、或同意购买任何资产或股份（在正常业

务过程中产生的除外，但应立即通知伊戈尔）；不得承担或发生，或同意承担或

发生任何责任、义务或开支（实际或或有的），但在其惯常业务过程中产生的除

外； 

2.不得与任何其他公司合并或兼并或同意合并或兼并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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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得与债权人达成任何债务偿还安排计划，但在其惯常业务过程中产生的

除外； 

4.不得与任何第三方签订任何长期合同或任何涉及开支或负债的合同或安

排，但在正常业务过程中的除外； 

5.不得修改或终止其作为一方的任何协议、安排或义务； 

6.不得更改或同意更改任何现有的贷款融资的条款或安排额外的贷款融资； 

7.不得为任何第三方的义务而对其任何资产设定或同意设定任何产权负担, 

或提供任何贷款, 或签订任何担保书或成为担保人； 

8.除了在其惯常业务过程中的以外, 不就诉讼或仲裁程序或责任、索偿、行

动、要求或争议作出妥协、和解、免除、解除或了结或放弃有关任何诉讼或仲裁

程序的权利。 

（六）董事会组成安排 

董事会由 6 名董事组成，其中现有股东有权委派 4 名董事，伊戈尔有权委派

2 名董事。 

（七）违约责任 

如伊戈尔未按照交易协议约定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及/或向标的公司

支付增资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应付未付交易价款总额的万分之五向转让方

及/或标的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如转让方、标的公司未按照交易协议约定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包括

但不限于公司章程变更、董事成员变更等）的，每逾期一日，应按照本次交易价

款总额的万分之五向伊戈尔承担违约责任。 

除交易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由于一方违反其在交易协议项下的陈述、保证、

承诺或其他义务、或者违反任何根据交易协议应由该方承担的责任或义务而导致

另一方遭受损失、发生责任、成本、损害、或受到第三方或政府部门的任何性质

的赔偿要求造成实际直接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全部损失。 

（八）协议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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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协议在符合以下条件情形下生效：经自然人签订方签字，合伙企业、公

司签订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经伊戈尔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批准并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如需）。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交

易完成后，因业务关系会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形，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

行相关审议程序。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与公司关联方产生同业竞争。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

财务上的独立性，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缺乏独立性。 

（三）本次关联交易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安和威主要经营各类电力及机电设施综合业务，具体包括电力设备生产、建

设业务和新能源业务两类，前者主要为电力及机电设施的生产、建设、安装，后

者主要为车用充电设施的研发、设计、制造、安装及运营。目前安和威已在行业

内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能力和客户资源，预计未来几年将进入快速发展期。伊戈尔

本身已拥有规模化的生产制造能力、完善的供应链平台、优质的国内外客户群体，

本次投资前，安和威已是公司客户，希望通过本次交易，加强在充电设备产品方

面合作，包括研发、生产和销售，形成资源互补、优势互现、价值增强的作用，

争取更多的市场机会，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

构产生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安和威 16.0443%的股份，麦格斯将

通过直接持股及通过伊戈尔合并持有安和威 22.6316%股份，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不会发生变化。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损益及资产状况无重大影响。 

2、本次交易有利于双方优势资源共享，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实现

互利共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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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 年初至今，公司与安和威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97.61

万元。 

十、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中，各方遵循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交易

定价遵循市场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本次投资是出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及业务需要考虑，有利于公司整合各方资

源，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本次投资的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投资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四）拟签署的投资协议； 

（五）关联交易概述表。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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